
附件2

“苏服贷”业务风险补偿操作规程

第一条 本操作规程适用于“苏服贷”业务（2026—2028年合作期）的风险补偿。

第二条 “苏服贷”合作银行应分别在“苏服贷”发放、归还后5个工作日内，在江苏省普惠金融发展风险补偿基金服务平台（以下简称“服务平台”）按要求录入相关信息。合作银行不得通过逾期登记信息获取不正当利益。
合作银行应自“苏服贷”逾期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，在服务平台对逾期贷款进行备案。逾期未备案，且无不可抗力等充分理由的，原则上不予补备案。
第三条 借款企业未按期归还“苏服贷”的（包括银行在贷后管理过程中发现重大问题要求贷款提前偿还的情形），合作银行应及时开展风险处置和追偿。

第四条 合作银行提出“苏服贷”风险补偿申请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贷款本金逾期满180日仍无法收回；
（二）提起借款合同纠纷诉讼，法院已立案。
第五条 合作银行可于每年的1月1日—1月20日、7月1日—7月20日，向省发展改革委报送风险补偿申请材料。申请材料包括：

（一）风险补偿资金申请报告；

（二）《普惠基金审核备案表（苏服贷）》（附表1）、《普惠基金补偿申请表（苏服贷）》（附表2）；

（三）相关授信批复、贷款合同、借款借据、尽职调查报告；

司法机构出具的案件受理通知、判决书、调解书等法律文书（以最新诉讼进展材料为准）；
借款企业及其实际控制人在贷款授信时不存在“苏服贷”不予支持情形的证明材料；证明不良贷款真实性的其他材料。
第六条 省发展改革委对合作银行的风险补偿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并向省财政厅提交书面审核意见和风险补偿建议及《普惠基金审核备案表（苏服贷）》（附表1）。审核要点包括：

（一）申请材料是否齐全；
（二）贷款是否符合《江苏省“苏服贷”工作方案（2026—2028年）》规定的有关要求；

（三）不良贷款是否真实，是否在服务平台备案；

（四）是否满足上述第四条规定的风险补偿条件；
（五）风险补偿金额核算是否正确。
第七条 对于符合补偿条件的，省财政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发文通知相关合作银行，制发《普惠基金补偿通知书（苏服贷）》（附表3），并由省风险补偿基金管理人向相关合作银行划拨风险补偿资金。省风险补偿基金管理人将风险补偿资金拨付相关信息录入服务平台。

第八条 合作银行“苏服贷”不良贷款在获得风险补偿后追偿所得的资金，应在两个月内进行清算分配，将归属于省财政的回收资金返还省风险补偿基金账户：首先用于扣除已支付的相关诉讼费用；其次由合作银行与省风险补偿基金按照原补偿比例进行分配；分配后有剩余的，用于合作银行弥补其贷款利息损失。相关诉讼费用包括受理费、申请费等向人民法院缴纳的费用和律师费。
合作银行返还风险补偿资金时，应向省财政厅报送《风险补偿资金返还告知书（苏服贷）》（附表4），同时将相关信息录入服务平台。
第九条 在收到合作银行返还的风险补偿资金后，省风险补偿基金管理人将相关信息录入服务平台，并填报《普惠基金审核备案表（苏服贷）》（附表1）。

第十条 合作银行根据监管部门有关规定，对“苏服贷”不良贷款核销的，应当报送《不良贷款核销情况备案表》（附表5），将核销情况告知省风险补偿基金管理人备案，并将有关核销信息录入服务平台。核销后又追偿回来的资金，仍按照上述第八条规定进行分配。

对于合作银行以批量转让方式处置“苏服贷”不良贷款回收的资金，参照上述第八条规定进行分配。

第十一条 省风险补偿基金管理人、合作银行应分别设立“苏服贷”风险补偿工作台账，记录并定期核对不良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拨付、追偿进展、追偿资金分配及划拨等事项。


